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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海油能源发展股份有限公司
采购商务建议书


中海石油大榭石化有限公司
三期硫磺装置凝结水余热回收项目
生产运维服务协议









本次采购项目未建设商务标准，商务要求建议如下：
	评审因素
	评审标准

	商务
评审项
	★资格要求
	[bookmark: _GoBack]营业执照要求：应答人具有合法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、税务登记证及组织机构代码证或证照合一的营业执照，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（原件备查）。应答人为事业单位的，应具有合法有效的事业单位法人证书，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（原件备查）。应答人为分公司的，提供具有合法有效的营业执照和上级法人单位授权书（授权该分公司投标），认可该分公司和上级法人单位的资质、资格和业绩，不认可同一上级法人单位的其它分公司的资质、资格和业绩，投标时需提供原件扫描件（原件备查）。分公司与上级法人单位只可一家参与投标，同时参与投标的，投标均无效；

	
	★资质条件
	投标人具有有效的承装（修、试）电力设施许可证，承装类、承修类、承试类等级均达到四级及以上。

	
	★业绩要求
	1、应答人需提供自2022年1月1日至投标截止日（以合同签署时间为准），应答人应具有至少1个生产设备设施（装置）运维服务验收业绩，且合同总金额不得低于50万。
2、应答人须提交业绩表，并提交相关业绩证明文件。业绩证明文件包括：1）合同和2）服务验收证明材料。应答人所提交的业绩证明文件必须至少体现以下内容：合同签署时间、合同签署页（应有双方签署或盖章）、服务内容及服务验收证明材料。
3、若业绩合同为年度协议/框架协议/费率合同，除提供年度协议/框架协议/费率合同外，还应提供相应的已完工订单，订单内容或编号应与年度协议/框架协议/费率合同相关联。同一个年度协议/框架协议/费率合同下提供1个或以上的订单及与订单对应的服务验收证明材料均算为1个有效业绩。 
4、未提交业绩证明文件，或通过所提供的业绩证明文件无法认定满足上述业绩要求的，均视为无效业绩。

	
	财务要求
	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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